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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ＳＴ天目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１：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２：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３：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４：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声 明

１

、本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履行本报告书中所涉及义务的能力。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了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１

：指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

：指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３

：指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４

：指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

＊ＳＴ

天目：专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交易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披露义务人

１

：企业名称：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披露义务人

２

： 企业名称：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披露义务人

３

： 企业名称：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披露义务人

４

：企业名称：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处罚及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最近五年内未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三、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

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股份超过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

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除面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不对外转让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与沈素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

９．９１

元

／

股的价格受让沈素英持有的上市公司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１％

。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与沈素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

９．９１

元

／

股的

价格受让沈素英持有的上市公司

３７８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

。

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在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为

２８

，

６８８

，

９５３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３．５６％

。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但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尚

无控制权。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提交权益变动报告书至今，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股份收购所需资金

天津长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上市公司股份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４９５５

万元，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收购上市公司股份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３７４６

万元。 合计收购

总金额为人民币

８７０１

万元。

二、本次收购资金来源及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所需的人民币

８７０１

万元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 不存

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上市公司直接或

间接资助的情况，收购资金来源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

第六节 未来１２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人员、组织结构、公司章程等进行调整的后续计

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业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恢

复和加强。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含子公司）资产及业务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能性，具

体方案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根据上市公司实

际需要对企业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度调整，调整人员名单尚未确定。 除此之外，截至

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未来十二个月内对高管人员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做重大修改的计划。 如果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此类修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

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的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重大变动的计

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可能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

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它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并不产生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

市公司依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系统，拥有独

立的知识产权，继续保持机构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本次权益变动

后，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将得到提升，产能利用率得到提升，持续而稳定的经营能力大幅提高，有

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也不会因本次权益变动形成同业竞争。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及其控

制下的其他企业，除与上市公司合作外：

１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２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

营或其他拥有股票或权益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或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３

、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避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及企业；对上市

公司已经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建设或投资。

４

、如未来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

实质性竞争，上市公司有权优先收购该等竞争业务有关的资产，或通过解散、对外转让等方法，处

理所持从事竞争业务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消除同业竞争。

５

、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上市公司

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为规范未

来的可能存在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书面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除通过合法途径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

进行干预，在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没有与下列当事人发生以下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交易的具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

安排。

四、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信

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该数据未经审计。

财务报表如下：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６７，１２８．２７ ６７，５７８．８２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４，０２６，１６６．００ ７５，６９７，９５４．００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８７９，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９，１０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５，９７２，３９４．２７ ７７，６４４，６３２．８２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资产总计

８５，９７２，３９４．２７ ７７，６４４，６３２．８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 －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 －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０２７，６０５．７３） （２２，３５５，３６７．１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８５，９７２，３９４．２７ ７７，６４４，６３２．８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８５，９７２，３９４．２７ ７７，６４４，６３２．８２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一

、

营业收入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３１１，５５０．３０

财务费用

４５０．５５ （１３３，４７４．３５）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

填列

）

８，３２８，２１２．００ （２３，００８，７６８．００）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８３１，４７６．７７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８，３２７，７６１．４５ （２２，３５５，３６７．１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８，３２７，７６１．４５ （２２，３５５，３６７．１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８，３２７，７６１．４５ （２２，３５５，３６７．１８）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８，４４１．７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５８，４４１．７０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４０．００ ２００，７４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４０．００ ２５０，７４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０．００） （１９２，２９８．３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８４３，３４５．５８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９．４５ １３５，１２２．３５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８９．４５ ９７８，４６７．９３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９８，７１８，５９０．８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９８，７１８，５９０．８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４５ （９７，７４０，１２２．８８）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５０．５５） ６７，５７８．８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７，５７８．８２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６７，１２８．２７ ６７，５７８．８２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４８，１０５．７４ ３，６６３，６１３．０６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２，１０４，１６８．９４ ５６，０５６，７２０．０２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３，１８８，４７７．９０ １，３００，８７７．４０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５，３４０，７５２．５８ ６１，０２１，２１０．４８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商誉

长摊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

资产总计

６５，３４０，７５２．５８ ６１，０２１，２１０．４８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

权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２０，６９５．２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 － ２０，６９５．２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 － ２０，６９５．２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２４，６５９，２４７．４２ ） （２８，９７８，７８９．５２ ） （１４，１８４．００ ）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

计

６５，３４０，７５２．５８ ６１，０２１，２１０．４８ ８９，９８５，８１６．０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

权益

）

总计

６５，３４０，７５２．５８ ６１，０２１，２１０．４８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

、

营业收入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１８２

，

３９９．５０ ５６７

，

０４９．８０ ２０

，

３０８．００

财务费用

（

４４３．０１

） （

９６

，

３４９．５７

） （

６

，

１２４．００

）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４

，

５５２

，

７７０．９６

（

２８

，

２７９

，

０２２．５２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５１

，

２７２．３７

） （

２１４

，

８８２．７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４

，

３１９

，

５４２．１０

（

２８

，

９６４

，

６０５．５２

） （

１４

，

１８４．００

）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

列

）

４

，

３１９

，

５４２．１０

（

２８

，

９６４

，

６０５．５２

） （

１４

，

１８４．００

）

减

：

所得税费用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４

，

３１９

，

５４２．１０

（

２８

，

９６４

，

６０５．５２

） （

１４

，

１８４．００

）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７６，０７７．６０ ７．２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３７６，０７７．６０ ７．２０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５，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７０，１６５．００ ２，２２１，３０３．７５ ６．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７０，１６５．００ ２，２６６，３０３．７５ ６．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７０，１６５．００） （１，８９０，２２６．１５） １．２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１８，６９２，３７３．１２ １１，４３３，４３２．１６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７，２２８．７６ ２，１１９，２２０．３５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０８．０１ ９７，９５３．３２ ６，５１０．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８，７１０，２０９．８９ １３，６５０，６０５．８３ ６，５１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２０，２５５，５５２．２１ ９５，９５７，９０４．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１４５，３７３．８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２５５，５５２．２１ ９８，１０３，２７７．８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４５，３４２．３２） （８４，４５２，６７１．９９） ６，５１０．００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６１５，５０７．３２） （８６，３４２，８９８．１４）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６６３，６１３．０６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８，１０５．７４ ３，６６３，６１３．０６ ９０，００６，５１１．２０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６６１．３１ ２，６３７．９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２９７，８９６．７３ ３，２９７，８９６．７３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３００，５５８．０４ ３，３００，５３４．７２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 －

资产总计

３，３００，５５８．０４ ３，３００，５３４．７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４５，２１５．９０ ４３，２１５．９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４５，２１５．９０ ４３，２１５．９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合计

４５，２１５．９０ ４３，２１５．９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４４，６５７．８６） （４２，６８１．１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３，２５５，３４２．１４ ３，２５７，３１８．８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３，３００，５５８．０４ ３，３００，５３４．７２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一

、

营业收入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１，６５０．００ ４２，７３４．７０

财务费用

３２６．６８ （５３．５２）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

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９７６．６８） （４２，６８１．１８）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１，９７６．６８） （４２，６８１．１８）

减

：

所得税费用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１，９７６．６８） （４２，６８１．１８）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６５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００ －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３２ ５３４．７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２ ５３４．７２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２９７，８９６．７３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３，２９７，８９６．７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２ （３，２９７，３６２．０１）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３．３２ ２，６３７．９９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６３７．９９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６６１．３１ ２，６３７．９９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９６，９６９，７３１．６８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其他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６，９６９，７５１．６８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

资产总计

９６，９６９，７５１．６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７８１，０４５．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８１，０４５．０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７８１，０４５．０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９６，２３５，３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４６，５９３．３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９６，１８８，７０６．６８

？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

计

９６，９６９，７５１．６８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一

、

营业收入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７３，７５１．６０

财务费用

（２７，１５８．２８）

资产减值损失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号填列

） （４６，５９３．３２）

加

：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 （４６，５９３．３２）

减

：

所得税费用

？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 （４６，５９３．３２）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６２，６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６２，６００．００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７，０４０．１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７，０４０．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５，５５９．９０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８，８７１．７８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８，８７１．７８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８７１．７８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６，２３５，３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６，４５５，３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６，４３５，３００．００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６，９６９，７３１．６８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６，９６９，７３１．６８

合伙企业负责人：宋晓明 会计机构负责人：庞晓莉 填表人：刘思思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交易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存在以下情况：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

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

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

相关的、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

者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买卖天目药业股票的声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

６

条及符合第

５０

条的说明函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说明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其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

主营业务的说明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承诺函

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函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晓明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晓明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晓明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宋晓明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财务顾问声明

１

、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深圳诚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诚汇”）及一

致行动人深圳长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长汇”）、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深圳城汇”）、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长汇”）提供。 深

圳诚汇及一致行动人已向本财务顾问做出承诺， 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 材料及口头证言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和合法性负责。 本财务顾问确信此次权益变动的有关申报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２

、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３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及其

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

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４

、本核查意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有权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

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权机关的批准。

５

、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深圳诚汇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６

、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制度。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签章页。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财务顾问主办人

：

韩 昱

财务顾问主办人

：

贾 哲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杭州市

股票简称

＊ＳＴ

天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

人一

深圳诚汇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

路

６００９

号 新 世 界 中 心

２６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

人四

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天津市津汉公路

１３８８８

号

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

日新道

１８８

号

１

号楼

１１４０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直接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持股数量

：１９，９０８，９５３

股 持股比例

：１６．３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列

持股数量

：２８，６８８，９５３

股

，

持股比例

：２３．５６％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ＳＴ 天目

股票代码：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素英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村西直路２３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２０１２ 年４月２３日

声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了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指沈素英

上市公司、

＊ＳＴ

天目：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指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沈素英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村西直路

２３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在本次股份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ＳＴ

天目

８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

＊ＳＴ

天目总股本的

７．２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系因与

＊ＳＴ

天目的股东杭州现代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杭州现

代”）借款纠纷诉讼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执行裁定书》编号：（

２０１１

）浙杭执民字

第

９６－２

号），通过法院强制扣划方式取得上述股份。

（二）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天津长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

长汇”）、深圳城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城汇”）分别签署了一份《关于杭州天目山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前述《股份转让协议》，

（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协议方式向天津长汇转让上市公司

５０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ＳＴ

天目总

股本的

４．１１％

），转让价格为每股

９．９１

元，转让总价为

４９５５

万元；（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协议方式向

深圳城汇转让上市公司

３７８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ＳＴ

天目总股本的

３．１％

），转让价格为每股

９．９１

元，转让总价为

３７４６

万元。 前述天津长汇及深圳城汇系受同一控制人控制而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

＊ＳＴ

天目股份，并且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十二个月内不会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六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经法院强制扣划取得

＊ＳＴ

天目股份以及本报告披露的股份转让行为以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提交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无买卖

＊ＳＴ

天目股份的行为。

四、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以及为避免对报告

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

沈素英身份证复印件。

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沈素英

签字：

签署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临安市苕溪南路

７８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天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沈素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地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

镇村西直路

２３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直接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权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７．２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列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７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１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过户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告《广东

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并豁免

其要约收购义务的公告》以及《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广东省国资委”）签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宝

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之协议》，协议约定广

东省国资委需将持有的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无

偿划转给宝钢集团，双方需依据协议办理无偿划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划转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控股股东未能在一个月内完成相关股权工

商变更和过户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控股股东股份登记过户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９

股票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复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接到山东盛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天承矿业

有限公司通知，“原定于

４

月

２５

日举行的山东盛大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天

承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竞价转让集中确认并公布报价现场会因故取消，盛大矿

业和天承矿业股权转让事宜延迟进行”。经与转让方联系，再次竞价时间不能

确定，因此，公司申请自

４

月

２５

日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发行短

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３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６６

号）发

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时报证券》及巨潮咨询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

司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湘投

集

ＣＰ００１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２６２０１２

”，发行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３６５

天，发行价格

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百元面值，票面利率

６．１０％

，主承销商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券起

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计息方式为附息固定。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归还银行借款。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４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二化”装置天然气供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过各方持续努力，本公司“二化”装置继今年

１

月

１５－－３１

日恢复供气、试

生产后，

４

月

２３

日接供气方中石化通知，自

４

月

２５

日起恢复正常供气。

公司将尽快完成“二化”装置试生产，并力争从下半年开始投入正常生

产。

公司今年一季报公布的上半年业绩预告将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

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特别处

理”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

ＳＴ

博信”

变更为“

＊ＳＴ

博信？ ”，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６

，

５３９

，

５６２．１６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

－４

，

２５２

，

１３９．３１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申请。 现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特别处理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停牌一天，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公司股票实施其他特别处理，证券简

称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由“

＊ＳＴ

博信”变更为”

ＳＴ

博信”，股票代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５％

。

特此公告。

广东博信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

２０１２

年四川地区上市公司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点参加四川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

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以登录

＂

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ｍａ／２０１２／

ｓｃ／０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或者公司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０００６２９／

）参与本

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曾

显斌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汤金样先生、王波先生、公司财务部会计处处长畅嵘

女士、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匡小尝先生。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

四）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公司

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５４４／ｃｏｄｅ＝００２５４４

）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何启跃先生、独立董事卢锐先生、副

总裁吴阳阳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黄征先生、财务总监叶桂梁先生、保荐

代表人张俊杰和吴风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７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接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戚建萍函，

该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将所持有本公司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质押给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戚建萍持有公司股份

６３

，

９６２

，

８００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８６％

；共质押的公司股份

１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０．７７％

。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